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本报讯 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 相邻而居

本是一种缘分， 然而， 随着电子猫眼、 可视门铃

的普及， 本为安全的“家庭门卫”， 却因侵犯隐

私权引发邻里纠纷……

2013 年， 因房子动迁， 老周夫妇住进了崭

新的楼房。 新房隔壁住着老徐夫妇， 4 个老人同

住一层楼， 本想着相互有个照应。 可谁料， 两家

老人之间相处并不融洽， 时常发生矛盾。

2017 年 4 月， 老徐在自家大门上方安装了

摄像头， 正对着门外的公共走廊， 把老周家的大

门也纳入了摄像头的拍摄范围。 老周一家什么时

候进出门、 买了什么东西回家、 接待了哪些亲戚

朋友， 摄像头都摄录了下来。 老周夫妇心里十分

不舒服， 只要一看到摄像头， 就感觉自己受到了

监视， 于是要求老徐家立即拆除摄像头， 却遭到

了拒绝。

老徐认为， 自己安装摄像头是出于安全考

虑， 并且摄像头拍摄的是门外公共部位， 没碍着

老周夫妇。 沟通无果后， 老周夫妇以个人隐私受

到侵犯为由， 将老徐夫妇告上了法庭。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隐私权包

括了私人生活安宁权， 即个人享有独立生活不被

他人打扰的权利。 自然人在公共场所也享有一定

的隐私权， 这种隐私权可以理解为个人享有的在

公共场所不被他人直窥、 打扰、 关注的权利。 本

案中， 虽然楼房内的公共走廊不是私人空间， 但

是老徐家未经邻居的许可， 擅自在公共走廊一端

的自家房门上方安装摄像头的行为， 事实上对邻

居老周一家进行了持续性、 高强度、 近距离的监

视拍摄， 在一定程度上记录反映了对方的个人活

动与生活状况， 妨害了其日常隐私。 最终， 法院

判决老徐拆除门上的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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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伙同现女友拍前妻裸照
只为争孩子抚养权 最终获刑 6个月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明华

2020 年 8 月， ?双杰离婚后为争夺孩

子抚养权， 竟伙同女友韩琳琳将前妻拉上汽

车开到郊外强行脱去全身衣物， 并强行暴露

其隐私部位拍摄下裸照， 试图以此作为威胁

……近日， 检察机关以强制侮辱罪对犯罪嫌

疑人?双杰、 韩琳琳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

判处被告人?双杰、 韩琳琳有期徒刑 6 个

月。

2020 年 5 月， 原本要加班的周宝婷被

临时通知加班取消， 劳累了一天的她打算早

点回家给老公和 3岁的女儿一个惊喜。 她回

到家， 没有按门铃， 自己用钥匙开了门， 发

现家里客厅的灯开着， 小女儿在客厅沙发上

睡着了， ?双杰却不见人影。

周宝婷看见卧室的门关着， 便走过去，

还没到门口就听见里面有奇怪的人声， 隐约

是个女子， 周宝婷急忙打开门， 却被眼前的

景象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丈夫?双杰和一名

年轻貌美的长发女子在床上衣冠不整。 女子

看见周宝婷顿时大声尖叫， 用被子遮住自己

的身体， ?双杰也惊慌失措， 想要下床。 周

宝婷回过神来， 立刻把丈夫和那女子堵在床

上， 掏出自己的手机连拍好几张照片， 愤怒

地说： “姓?的， 我要跟你离婚！” 说罢冲

出卧室， 收拾了几件衣物家当， 抱着被惊醒

大哭的女儿回了娘家。

此后， 周宝婷向?双杰提出离婚， 并坚

持要女儿的抚养权， ?双杰愿意离婚， 但不

肯将女儿交给前妻， 两人为女儿抚养权问题

争执不下， 屡次发生冲突。

到了当年 8月底， 女儿的抚养权问题依

然没有解决。 同年 8 月 23 日， ?双杰约了周

宝婷在一家咖啡店内再谈谈这件事。 到了约定

时间， ?双杰的女友 （当时被周宝婷发现并拍

下照片的女子） 提出要一起去。 98 年出生的

韩琳琳长得挺漂亮， 与?双杰认识后关系发展

迅速， 她对于上次被拍照片一事耿耿于怀， 提

出要一同前往， ?双杰就带上了她。

到了咖啡店， 周宝婷见前夫竟将韩琳琳也

带来， 气不打一处来， 没说三两句就骂开了，

指着韩琳琳叫“小三”， 韩琳琳上前抓周宝婷，

两人扭打在一起。 ?双杰分开两人， 提出去他

车上谈谈， 周宝婷转身要走， ?双杰便拦腰将

她扛起， 将她塞进了汽车后座， 自己坐上驾驶

座， 韩琳琳也挤进了后座。

?双杰净挑没人的小路开， 周宝婷挣扎着

要下车， 在后座与韩琳琳互相殴打， 口中骂：

“我要把你们的照片发给亲戚朋友都看看。”

车开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双杰停下车来

对周宝婷说： “你要发我们的照片， 那我们也

给你拍几张。” 说罢， ?双杰也到后座来， 用

手钳制住周宝婷， 韩琳琳将周宝婷的衣服全部

脱掉， 然后拿起?双杰的手机拍下了数张周宝

婷裸露照片。 两人威胁周宝婷： “你再吵闹，

我们就把你的照片全都发出去！” 周宝婷穿上

衣服下车跑走了。

?双杰和韩琳琳回到家中觉得自己“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了， 直到周宝婷报警，

公安机关将二人拘留， 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

犯了法律。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 被告人?双杰、 韩琳

琳以强行拍摄裸照的方式侮辱妇女， 其行为触

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应当以强制侮

辱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南翔”小笼商标案一审落槌
浦东法院判决被告赔偿 234.2万元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王英鸽

南翔小笼， 是上海的标志性小吃，

深受大众喜爱。 然而为很多食客所不知

的是， 沪上其实有两家“中华老字号”

同时持有“南翔” 商标： 一家主营餐饮

服务， 一家主营速冻商品。 上海老城隍

庙餐饮 （集团） 有限公司 （下称老城隍

庙公司）、 上海豫园南翔馒头店有限公司

（下称南翔馒头公司） 以商标侵权及不正

当竞争为由， 将上海南翔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下称南翔食品公司）、 上海南翔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南翔餐饮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润泽小笼店 （下

称润泽小笼店） 以及其实际经营者向某

某， 共同起诉至法院。 昨天， 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四被告立即停止商标侵权， 南翔食品公

司、 南翔餐饮公司共同赔偿两原告经济

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 234.2 万元，

同时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

两家“中华老字号”

因“南翔”商标起纠纷

两原告诉称， 老城隍庙公司系第

772405 号“南翔” 服务商标权利人， 核

定使用于第 43 类“餐馆”。 老城隍庙公

司系南翔馒头公司的唯一股东。 2019

年， 通过签订 《商标使用合同》， 南翔馒

头公司获得该商标授权使用许可。 长期

以来， “南翔” 品牌的知名度不断扩大，

并获得“中华老字号” 等荣誉。

2019 年， 两原告发现， 南翔食品公

司、 南翔餐饮公司涉嫌超出其商标核定

使用范围， 开展餐饮加盟业务。 润泽小

笼店就是其中一家加盟门店， 向某某为

该店铺的实际经营者。 被告在餐馆门店

经营中， 将“南翔” “南翔小笼” 标识

用于店招、 店内装潢、 海报、 餐具等物

品上。 原告认为， 此举侵害其服务商标

专用权， 并构成擅自使用其有一定影响

的服务名称。 同时， 被告在招商加盟宣

传中使用“始创清朝同治十年” “百年

南翔” 等字样的行为， 亦构成虚假宣传。

故两原告要求四被告立即停止侵权， 被

告南翔食品公司、 南翔餐饮公司刊登声

明、 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

权合理开支 300万元。

四被告辩称， 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

讼请求。 南翔食品公司系第 260205 号

“南翔” 商品商标的权利人， 核定使用于

第 30类“小笼包、 云吞” 等商品上。 该

商标于 2011 年获评“中华老字号”。 南

翔餐饮公司经南翔食品公司授权使用

“南翔” 商标， 且两公司对“南翔” 亦享

有企业字号权。 此外， 店铺悬挂“南翔”

字样意在向消费者明示加盟店铺系南翔

镇企业， 其对外宣传内容亦属真实， 不

构成虚假宣传。

判赔234.2万元

法院：被告行为构成商标侵权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所持有

的服务商标与被告所持有的商品商标是

两个不同的商标类别。 通常， 商品商标

用于识别商品提供者， 直接标注于有形

实物商品上， 而服务商标用于识别服务

提供者， 基于服务的无形性特点， 其往

往附着于与服务相关的场所招牌、 工具

等物品上。

本案中， 被告将与原告商标构成相

同、 近似的“南翔” “南翔小笼” 标识

突出使用于餐饮服务的店招、 服务工具

等有形物品以及餐饮加盟的招商中， 超

出了指示其自身商品来源的必要范围，

并产生标识服务来源的效果。 被告在明

知原告服务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前提

下， 仍逾越权利边界， 导致混淆误认，

构成对原告服务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法院同时认为， 服务名称获得的商

誉与注册商标承载的商誉密不可分， 故

在 《商标法》 给予保护的领域， 《反不

正当竞争法》 不再重合保护。同时，原、被

告享有权利的商标长期共存，均获评“中

华老字号”等荣誉，对“南翔”品牌的良好

商誉亦都有贡献，相应的市场格局与法律

秩序已经形成并为公众认可和接受。 因

此，考虑到双方主体的形成和发展史、“南

翔”商标的共存现状，亦不宜再将被告行

为认定为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

除停止侵权并刊登声明、 消除影响

外， 南翔食品公司、 南翔餐饮公司还需

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赔偿金额的确定，

法院基于涉案特许经营项目的加盟店数

量、 造成的侵权后果等因素， 酌定两公

司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 200 万元及维权

合理开支 34.2万元。

法官说法

本案审判长、 二级高级法官金民珍

表示， 法院在审理类似涉老字号的案件

中， 既要给予老字号企业充分的法律保

护， 又要尊重其历史传承与时代背景 ，

在严格保护的同时平衡好其中的利益关

系。 因此， 本案依据 “禁止混同原则 ”

对被告逾越 “南翔” 商标不同类别的权

利边界、 不规范使用其商标的行为依法

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但对于其与历史渊

源相关的宣传行为， 认定不构成虚假宣

传的不正当竞争。以此引导双方珍惜并共

同维护该商标的良好形象及声誉，恪守各

自商标类别的权利边界，避免公众产生混

淆，从而实现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严丹池

昨天， 杨浦区人民法院对原告上海南翔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豫园南翔馒头店有限公

司、上海豫园南翔馒头店有限公司豫园店、上海豫

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豫园商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翔馒头店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一场“姐夫”与“小舅子”的传承之争

原告认为， 南翔小笼源于南翔镇“日华轩”，

后以南翔镇“吴家馆” 制作的南翔小笼为最佳，

成为嘉定正宗南翔小笼的代表。 解放后， 经公私

合营等一系列传承， “吴家馆” 等多家老饭店由

原告传承。

原告认为， 被告属于不正当使用“南翔” 标

识， 原告持有的“南翔”商标属于“中华老字号”，

前身上海佳味速冻食品厂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企

业，所生产的“南翔小笼”产品多次获奖，知名度

高。 被告方是长期恶意使用原告驰名的商品名称

和企业字号， 对原告进行攀附及搭便车。

据此， 原告请求四被告立即停止侵害使用原

告商品名称及企业字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立即

停止虚假宣传行为， 共同在媒体上发布声明， 消

除影响， 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等合理费用共计

300万元。

被告认为， 南翔小笼包由“日华轩” 继承

人、 南翔人黄明贤发明， 后其儿媳的表弟吴翔升

进店学艺， 吴翔升后在城隍庙开设长兴楼， 长兴

楼后更名为南翔馒头店。 根据有关的工商资料显

示， 南翔馒头店隶属于被告上海豫园旅游商城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方与“南翔小笼”

有充分的历史渊源和历史传承。

被告认为， 其属于合理使用， 主张其在长期

经营中尊重双方各自的权利边界划分， 只在餐馆

的范围内从事“南翔小笼” 的经营， 在餐馆内使

用“南翔” “南翔小笼” “南翔小笼馒头” 等文

字及宣传有合理的依据， 况且， 被告方所使用的

“南翔” 商标也被评定为“中华老字号”， 没有攀

附原告方的必要。

法院：各自经营领域应共存

杨浦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从历史渊源看， 当

事双方均与“南翔” 有关经营性标记有相应的历

史依据。 而原告对与“南翔” 有关的经营标记使

用领域主要在速冻食品行业， 被告的相关南翔馒

头店对“南翔” 有关的经营标记使用领域主要在

餐饮服务行业， 双方分别在商品、 服务领域就

“南翔” 注册商标享有权利， 反映双方实际上在

长期经营中共存， 均持续获得包含中华老字号在

内的各类荣誉、 受到介绍和报道， 足以证明双方

在各自经营所在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因此从

公平角度出发， 双方的“南翔” 相关经营标记仍

应在市场中共存。

对于原告认为涉案南翔馒头店构成不正当竞

争行为， 应根据被告的被诉行为是否超出前述权

利边界加以判定。

鉴于涉案南翔馒头店从事的是餐饮服务， 未

超出南翔馒头店长期以来形成的经营领域的边

界。 其经营场所内提供的“南翔” 相关菜品， 是

在餐馆内以现做现卖的方式提供， 并非以速冻食

品的方式对外提供， 亦未超出南翔馒头店长期以

来形成的使用领域的边界。

法院判决， 原告在本案所主张存在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均不成立， 其主张四被告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 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不予支持。

“南翔小笼”归属案一审
法院：双方的“南翔”相关经营标记仍应在市场中共存

“你家摄像头怎么对着我家门口？ ”

法院判决拆除门上摄像头


